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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法最前线—从企业人事的角度看劳动法动向 

  关于非标准工时工作制的加班费的问题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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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现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 8 小时、每周工作时间 40 小时的工作制度，用人单位

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，应当支付加班费。然而，由于一些企业、岗位具有其特殊性，

法律同时允许用人单位在取得审批后，实施非标准工时工作制，包括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

和不定时工作制。 

在非标准工时工作制下，用人单位是否应当支付加班费、如何计算加班费成为用人单位

和员工十分关注的问题。 

(1)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，即分别以周、月、季、年等为周期，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工

时制度，常适用于交通、铁路等需连续作业的行业以及地质、旅游等受季节和自然条件限制

的行业。 

对于适用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劳动者，应当将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

间的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，并依法支付加班费。 

具体而言，如某用人单位申请并获批采用半年期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，则只要其劳动者

的半年总工作时间不高于半年法定总标准时间，就无需支付加班工资。 

反之，如劳动者半年总工作时间高于半年法定总标准时间，用人单位则需就超出的工作

时间支付不低于工资 150%的加班费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如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

假日工作的，应支付不低于工资 300%的加班费。 

(2) 不定时工作制，即对工作日的起点、终点及连续性不作固定的工时制度，常适用于

高级管理人员、外勤、推销、值班人员等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劳动者以及长途运输人

员、出租汽车司机和铁路、港口、仓库装卸人员等需机动作业的劳动者。 

对于适用不定时工作制的劳动者，1995 年生效的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》明确规定不执

行加班费的规定，2012 年发布的《特殊工时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也延续了这一观点。 

尽管如此，仍有地方法规突破了上述规范性文件，例如 2003 年生效的《上海市企业工

资支付办法》规定，即使经审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，在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

作的，也应当支付不低于工资 300%的加班费。因此，在用工实践中，用人单位应当根据用

工地点，了解各地规定。 



2 
 

此外，用人单位采用不定时工作制必须取得劳动行政部门的审批。对于用人单位未依法

取得审批即主张适用不定时工作制的情形，原则上应不予支持用人单位的主张。 

但各地的严格程度有所不同。有的地方认为，对于高级管理人员等难以用标准工时衡量，

且年薪较高的劳动者，或出租车司机、销售人员等特殊岗位的劳动者，原则上不予支持加班

费，例如安徽、北京等地法院均出台过类似意见。 

有些地方认为，如果劳动者工作岗位具有不定时工作制的特点、依据标准工时计算加班

费明显不合理的，应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计算加班费，如将司机的等待时间按照 50%折算，

江苏法院即持此种态度。 

而有些地方则认为，应当将超出标准工作时间的全部工作时间计算为加班时间，如上海

法院的一些案例中即显示了这种倾向。 


